临汾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所属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面试实施方案

根据《临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等十一个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实施方案>的通知》（临人社发〔2013〕201号）文件和《山西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操作程序（试行）》文件精神，通过资格初审、笔试考试及资格复审，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和临汾市食品药品综合执法支队两个事业单位最终确定面试人员66名。结合招聘工作的实际，制定本面试实施方案。

一、面试时间和地点

时间：2013年12月21日
地点：临汾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楼（尧都区贡院东街卧龙潭小区院内）

二、面试原则

1、坚持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2、坚持统一政策、统一组织、统一程序的原则。
3、坚持保密、回避、监督的原则。
三、面试内容

主要考察应聘人员专业理论知识水平，同时考察应聘人员综合分析、逻辑思维、临场应变、语言表达、组织协调、仪态气质等综合素质。
四、命题范围及考生分组

1、命题范围

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基本理论与应掌握的基本技能。

2、考生分组

为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掌握面试尺度，根据招聘岗位要求及考生专业类别，面试分食品专业、药品专业和综合三个小组同时进行。

面试工作分组情况：

	组别
	用人单位
	岗位
	学历要求
	岗位 人数
	面试 人数
	专业

	食品专业组
	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食品检验
	本科及以上
	1
	3
	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生物工程

	
	临汾市食品药品综合执法支队
	食品监管1
	专科及以上
	1
	3
	食品加工与技术、食品生物技术、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加工与管理、畜产品加工与检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食品监管2
	专科及以上
	8
	24
	食品加工与技术、食品生物技术、营养与食品卫生、食品加工与管理、畜产品加工与检测、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小计
	
	10
	30
	

	药品专业组
	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药品检验2
	本科及以上
	6
	18
	药学、中药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分析、药物化学、分析化学

	
	
	药品检验3
	专科及以上
	2
	6
	药学、药物制剂技术、中药制剂技术、中药鉴定与质量检测技术

	小计
	
	8
	24
	

	综合组
	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设备管理仪器维修
	本科及以上
	1
	3
	电子科学与技术

	
	临汾市食品药品综合执法支队
	综合管理1
	专科及以上
	1
	3
	法律、法学

	
	
	综合管理2
	专科及以上
	1
	3
	文秘、汉语言文学

	
	
	综合管理3
	专科及以上
	1
	3
	广播电视编导

	小计
	
	4
	12
	

	合计
	
	22
	66
	


五、面试程序

1、所有考生须于12月20日下午15︰00报到，携带笔试准考证、身份证确认身份，安排面试有关事宜。考生面试顺序在当天面试前抽签决定。

2、考生需在12月21日上午7：00点统一进入候考室，并按专业分组情况分区就坐待考，迟到的考生不得参加面试；所有考生于上午7：15点抽签决定面试顺序号，由保密员登记密封；上午7：30点面试考官熟悉题本；上午7：45考官组对第一位考生组织试评，以统一评分尺度；上午8：00面试正式开始，每位考生面试时间为10分钟。

3、每名考生面试结束后，由工作人员根据考官打分情况按照规定的计分方法，计算出考生成绩，签署姓名，再经现场监督人员签字确认后，由主考官审核签字，当场向考生公布。

4、面试结束后，各面试小组将面试成绩等相关材料汇总密封，主考官、监督员、记分员签名，由记分员交保密室封存。

5、成绩公布。工作人员在监督员监督下，将考生面试成绩拆封按抽签序号与考生姓名核对，交由专门记分人员核计考生招聘总成绩。
考生总成绩及排名顺序于当天在考场外明显位置进行公布。

六、面试考官的组成及工作人员

1、面试考官组成：为确保面试工作的公平、公正，成立3个考官组，每个考官组7人，由有关方面人员和专家组成；每个考官组设主考官1人，主持本组面试。

2、考场工作人员：面试考场设监督员2名，记分员、计时员各1名。

七、面试评分办法

面试成绩实行百分制。每位考生的最后面试成绩按下列办法计算：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剩余分数相加除以有效考官人数（5人）求得平均分（保留两位小数点）。面试及格线为60分，凡面试成绩达不到60分以上者，不得进入考核环节。考官打分低于60分，高于90分（含90分）须注明打分原因。

八、面试工作纪律

1、考官及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遵守保密纪律和工作纪律，接受监督，确保面试结果的公平公正，风清气正。

2、面试期间所有人员实行全封闭管理，禁止单独活动。不得迟到早退，女性工作人员不得穿高跟鞋进入考区。

3、凡考官、工作人员与考生有亲属关系或因其他原因需要回避的，必须按规定实行回避。

4、考官与工作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禁止考官、考场内工作人员与考场外人员单独见面和交流。面试期间，考官应单独评分，考官及考场内工作人员不得有任何影响考生面试结果的言行；休息期间，考官及场内工作人员不得去候考室走动。

5、考场外工作人员不得进入考场内，不得向考生询问有关考试内容等情况。

6、任何人不得泄露考官打分情况。

7、任何人不得在工作职责之外以任何理由单独进入考场、候考室。如有工作需要，须经主考官、监督员批准，并在监督员的陪同下方可进入。

8、任何人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带入考区，不得以任何方式与外界联系。凡不慎将通讯工具带入考区的，应一律主动上交监督员保管，否则按违纪处理。

9、凡属保密资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复制和外传。面试试题不得带出面试考场，由工作人员统一收集保管。

10、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考官和工作人员应按时到岗开展工作。

附：1、临汾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面试人员名单
    2、临汾市食品药品综合执法支队面试人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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